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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镇雄县石坎向斜南翼西段煤矿区详查
探矿权评估报告书摘要
（矿业人评报字〔2012〕第084号）
一、评估对象：云南省镇雄县石坎向斜南翼西段煤矿区详查探矿权。
二、评估委托人：云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三、矿业权人：云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四、评估机构：武汉矿业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五、评估目的：因中央地勘基金合作投资勘查项目探矿权转让合作方即探矿权持有人——云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之事宜，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云南省有关规定，需对云南省镇雄县石坎向斜南翼西段煤矿区详查探矿权进行价值评估，为处置该探矿权中央地质勘查基金投资勘查权益提供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六、评估基准日：2012年5月31日（储量估算基准日2011年2月28日）。
七、评估日期：2012年6月6日至2012年7月5日。
八、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风险系数调整法。
九、主要技术经济参数: 本项目勘查区工作程度为普查，勘查类型为Ⅱ类二型；评估面积为39.58平方公里。储量核实基准日（2011年2月28日）即参与评估的保有储量为煤炭（333+334？）14512.00万吨，其中333类12763.00万吨、334？类1749.00万吨；煤层气资源量（334？）5.60亿立方米。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煤炭14512.00万吨；评估可采储量为煤炭8090.28万吨。回采率80%、储量备用系数1.4；评估用生产规模为240万吨/年，评估计算年限为29.08年（其中勘查期2年，基建期3年）。后续地质勘查投入为2020.32万元；产品方案为原煤（无烟煤WY3）。原煤不含税价格324.79元/吨，其固定资产投资88800.00万元，流动资金15096.00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260.90元/吨，单位经营成本费用240.70元/吨。矿产开发地质风险系数为0.316。折现率9%。
十、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和当地市场分析，按照探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估算，确定云南省镇雄县石坎向斜南翼西段煤矿区详查探矿权价值为11781.77万元（大写：壹亿壹仟柒佰捌拾壹万柒仟柒佰元整），其中中央地质勘查基金投资勘查权益为10127.61万元（大写：壹亿零壹佰贰拾柒万陆仟壹佰元整，计算式：11781.77×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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